


河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

关于转发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

关于延长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补足期限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:

现将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延长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补

足期限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请按照通知精神，将纾困政策落细落

地落实，切实帮助旅行社行业恢复发展。

2023 年 2 月 10 日






